
平安理财-新启航（专享）三个月定开 6 号人民币净值型理财产品 2022 年半

年度报告  

报告日：截至 2022年 06月 30日 

 

一、产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平安理财-新启航（专享）三个月定开 6 号人民币净值型理财产品 

产品代码 XQHBGS01211006 

产品登记编码 Z7003321000108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 

产品成立日 2021 年 06 月 10 日 

产品到期日 无固定存续期限 

报告期末产品份额 

份额类型 产品份额代码 报告期末产品份额 

A XQHBGS01211006 1,257,429,354.54 

F XQHBGS1211006F 77,949,611.61 

报告期末产品份额总额 1,335,378,966.15 份 

业绩比较基准 
份额类型 产品份额代码 业绩比较基准 

A XQHBGS01211006 2.75%-3.95% 

 F XQHBGS1211006F 2.80%-4.0% 

产品管理人 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产品净值表现 

期间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2022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份额类型 产品份额代码 本期已实现收益 

A XQHBGS01211006 20,985,920.51 

F XQHBGS1211006F 693,900.43 

2.本期利润 份额类型 产品份额代码 本期利润 

A XQHBGS01211006 21,315,484.85 

F XQHBGS1211006F 789,866.26 

3.加权平均产品份额本期利润 份额类型 产品份额代码 加权平均产品份额本期利润 

A XQHBGS01211006 0.0179 

F XQHBGS1211006F 0.0101 

4.期末产品资产净值 份额类型 产品份额代码 期末产品资产净值 

A XQHBGS01211006 1,307,525,075.85 

F XQHBGS1211006F 81,077,969.26 

5.期末产品份额净值 份额类型 产品份额代码 期末产品份额净值 

A XQHBGS01211006 1.0398 

F XQHBGS1211006F 1.0401 

6.期末产品份额累计净值 份额类型 产品份额代码 期末产品份额累计净值 

A XQHBGS01211006 1.0398 

F XQHBGS1211006F 1.0401 

7.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资产净

值 
份额类型 产品份额代码 

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资产净值 

A XQHBGS01211006 1,307,525,075.85 

F XQHBGS1211006F 81,077,969.26 

8.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份额净

值 
份额类型 产品份额代码 

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份额净值 

A XQHBGS01211006 1.0398 

F XQHBGS1211006F 1.0401 

9.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累计净

值 
份额类型 产品份额代码 

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累计净值 

A XQHBGS01211006 1.0398 

F XQHBGS1211006F 1.0401 

10.杠杆水平 100.0817 

注：1）所述产品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产品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产品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

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三、管理人对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以及对于宏观经济、证券

市场和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国内经济未见明显拐点，复苏有待数据进一步验证。在稳增长、调结构背景下，货币周期对债市依然较

为友好，经过一季度调整后，收益率逐步进入更优的配置区间，债市的交易及配置机会依然较好。债券

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仍可作为相对低波动的资产进行长期配置，以获取一定的稳健回报。 

 

四、投资组合报告 

4.1 报告期末产品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产品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39,620,100.00 2.85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76,276,129.80 5.49 

    其中：债券 76,276,129.80 5.49 

    资产支持证券 - - 

3   基金投资 - - 

    其中:非货币基金 - - 

    货币基金 - - 

4   资管计划类投资 101,182,732.11 7.28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40,000,352.01 31.66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

计 
45,891,162.60 3.30 

8 结构性资产 - - 

9 应收股利 1,081,144.11 0.08 



10 应收利息 685,887.25 0.05 

11 商品及衍生品类 - - 

12   其他资产 685,000,000.00 49.29 

13   合计 1,389,737,507.88 100.00 

注：占产品总资产的比例=资产余额/产品总资产，占比结果保留两位小数（因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可能存在

尾差）。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该产品相关间接投资所投资产类别情况为：创金合信安盛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现金

及银行存款占比 0.08%，债券投资占比 92.92%，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占比 7%。 

 

4.2 报告期末占产品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明细 

序号 资产简称 金额（元） 占产品资产净值比例（％） 

1 证券清算款 685,000,000.00 49.33 

2 GC001 440,000,352.01 31.69 

3 
创金合信安盛 3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01,182,732.11 7.29 

4 20 国债 03 53,106,000.00 3.82 

5 结算备付金 43,117,173.60 3.11 

6 中信优 1 39,620,100.00 2.85 

7 22 国债 01 13,922,240.00 1.00 

8 21 国债 10 6,001,800.00 0.43 

9 银行存款 2,773,989.00 0.20 

10 21 国债 16 2,003,200.00 0.14 

 

4.3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明细 

无 

 



4.4 信贷资产受（收）益权明细 

无 

 

4.5 衍生品投资明细 

无 

 

五、投资账户信息 

序号 账户类型 账号 账户名称 开户单位 

1 托管账户 19002021030618 

平安理财-新启航（专

享）三个月定开 6 号人民

币净值型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理财产品无法通过变现资产等途径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满足该理

财产品的投资者赎回需求、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 

 

6.1 报告期内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状况描述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和以投资标准化资产为主的资产管理计划。 

本产品投资的债券资质良好，所在交易场所规范且运作时间长，资产流动性状况良好，正常情况下能

够及时变现资产，筹集资金，满足本产品的投资者赎回需求或其他支付要求。 

 

本产品投资的以投资标准化资产为主的资产管理计划，其所投资的资产流动性较好，采用公允价值计

量原则估值，其申赎安排可满足本产品的流动性管理需求。 

 

6.2 报告期内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状况风险分析 

本产品管理人严格按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理财公司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规的要求及本产品说明书约定进行投资，密切监控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情况，严格

管控本产品组合资产持仓集中度、高流动性资产持仓比例、流动性受限资产持仓比例、7 个工作日可变

现资产持仓比例等指标，确保本产品组合资产的变现能力能满足投资者赎回需求及其他支付需求。本

报告期内，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与本产品的申赎安排相匹配。 

 

本产品设有巨额赎回限制条款，产品说明书约定了在非常规情况下赎回确认的处理方式，可控制投资

者集中巨额赎回带来的流动性风险，有效保障产品持有人利益。 

 

截至本报告期期末，本产品未到期买入返售的押品均符合内部管理要求，相关流动性风险和交易对手

风险可控。 

 

本报告期内，本产品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险事件。 

 

七、关联交易 

7.1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投资关联方发行的证券的情况 

无 

 

7.2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投资关联方承销的证券的情况 

无 

 

7.3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其他相关关联交易 

无 

 

八、托管人报告 

托管人声明，在本报告期内，托管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托管协议关于托管人职责的约定，尽



职尽责地履行了托管职责。在管理人提供的各项数据和信息真实、准确、有效的前提下，在托管人能够

知悉和掌握的情况范围内，托管人对管理人报告中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复核，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 

 


